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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146 号 

 

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近日，有媒体报道称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雪松控

股”）部分信托产品兑付逾期，且其底层资产相关的供应链业务涉嫌

“空转”贸易。2020年你公司新增供应链业务，2021年上半年你公司

供应链业务收入 7.85亿元，占营业收入的 81.82%。 

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下列事项： 

1．请说明你公司供应链业务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公司采

购、销售流程，主要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政策、结算模式、信用政策、

实物及资金流转，并结合新收入准则，从“控制”的角度说明供应链

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。 

2．请列表说明你公司 2020年及 2021年半年度供应链业务前五

大客户、供应商的具体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名称、成立时间、注册资

本、主营业务、销售或采购金额及占比等情况，并自查上述客户、供

应商与你公司、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、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

关系，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。此外，请列表说明你公司供

应链业务涉及的大宗商品主要存放的仓库信息，包括各仓库地点、商

品类别、数量等。 

3. 根据媒体报道，雪松控股信托产品的融资方涉及上海闵悦有

色金属有限公司、广州舜仟贸易有限公司、上海融益金属材料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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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等 30家公司。 

（1）请核实媒体报道的 30家公司是否为你公司供应链的供应商

或客户。如是，请进一步说明公司与前述主体交易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交易背景、交易内容、交易时间、合同金额、收入确认时间

等，并核实相关业务、存货、物流是否真实，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

实质，前述主体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

关系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对前述主体的预付款项、

应收款项情况，应收款项是否存在逾期情形。 

（3）除前述 30家公司外，你公司是否参与作为雪松控股旗下信

托产品底层资产的应收账款相关的供应链业务。如有，请详细披露业

务情况。 

4．根据你公司前期公告，2019年，你公司将其对西安天楠文化

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天楠”）的 1.92亿元债权全部转

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

华融”），且你公司为该次转让设立了抵押担保。西安天楠目前正在办

理还款和展期手续。请说明若西安天楠未如期还款，你公司是否需承

担担保责任及该事项对你公司影响；若西安天楠对债务进行展期，你

公司是否需继续承担前述担保义务。并进一步说明你公司与中国华融

是否存在其他资金、业务往来，如是，请具体说明往来情况。 

5．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2月 18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

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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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年 2月 16日 

 

 


